附 件 1

“云南白药胶囊促进创面愈合”科研项目申报指南

为深入挖掘云南白药胶囊在促进创面愈合领域的临床价值与科学内涵，推动中医药传统经验与现代医学研究深度融合，提升我国急诊创伤领域的临床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与创新水平，中国民族医药协会计划组织开展“云南白药胶囊促进创面愈合相关研究”科研项目申报工作。
一、研究方向
云南白药胶囊具有止血、愈伤的功效，在骨伤科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为了探索其促进创面愈合的疗效和作用机理，本次以白药胶囊促进创面愈合为研究方向开展临床研究。
二、绩效目标
（1）客观评价云南白药胶囊在促进创面愈合相应适应症的应用效果，获得较高级别循证证据，要求数据真实、可靠、准确、完整、可溯源；（2）撰写研究总结报告；（3）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1篇以上。
三、研究方法
研究者可自行设计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
四、项目申报
(一)申报条件
（一）项目申报人
1．热爱中医药事业，具有良好的科研素养。
2．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有3年以上的临床研究经验和管理能力，既往作为项目负责人组织过相关的研究课题。
3．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4. 重点资助方向申报人需既往承担过省部级以上临床研究项目。
（二）申报单位条件
1．临床研究限定在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包括中医、中西医、综合医疗卫生机构）内完成，且具备药物临床试验资质。
2．具有承担相应研究的工作基础和综合能力，能够为项目实施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
3．每个课题项目可联合其他法人单位或分支机构共同申报。申报各方须签订协议，明确约定各方的职责、任务和经费分配。
（三）申报单位范围
1．全国范围内具有中医药科研能力的医疗、教学、科研法人机构。
2．协会各分支机构。
说明：不接受个人直接申报，不接受超出指南范围的申报。
(二)项目指南
项目应参照中国民族医药协会“云南白药胶囊促进创面愈合相关研究”科研项目申报指南申报。
四、项目设立
经费支持：8-10万元/项
项目支持数量：10-15项
项目周期：不超过2年
五、项目验收
( 一 )申请验收
研究完成后，项目负责人应及时向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申请，由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组织专家进行验收。
(二)验收资料
1.完成协议或任务书中考核指标的支撑材料及项目研究总结报告、论文等。
2.提交项目研究原始资料，并对研究资料的真实性与原创性负责。
3.提供专项经费的使用证明。
(三)其他说明
1.被验收项目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通过验收：
(1)未完成合同或计划任务书任务；
(2)提供的验收文件、资料、数据不真实；
(3)擅自修改协议或任务书内容；
(4)因特殊情况，超过协议或任务书规定期限半年以上未完成，事先未做说明。
2.项目研究成果归协会和项目组共同所有，协会有权将项目成果应用于学术推广和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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